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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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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雜費調整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106年4月19日修訂)

第8條第1項「學校審酌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
學綜合成效，得於基本調幅內調整學雜費收費基
準。」

第9條:學校依前條規定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
符合下列規定：

資訊公開程序

研議公開程序

教育部107年4月3日臺教高(一)字第107004838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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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雜費調整之條件
 依據教育部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財務指標」、「助學指標」

及「辦學綜合指標」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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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指標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平均
符合/
不符合

財務
指標

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及學
生獎助學金支出佔學雜費收入
比例需80％以上

100％ 102％ 103％ 101％ 符合

近3年現金餘絀比率低於15% 12.9％ (13.7)% (2.2)% (1.0)% 符合

助學
指標

105學年度學校獎助學金占學
雜費收入比例5%以上

符合
(佔6.7 %)

符合

105學年度學校助學金占學校
獎助學金比例70%以上

符合
(佔88 %)

符合

辦學綜
合指標

生師比值在23以下、近3年無
校(財)務違法或不當、無違背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所定指標或程序

符合
(22.52)

符合



三、學雜費使用情況

本校學雜費使用項目如下，以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習
成效﹕

獎助學金、工讀金

圖書期刊、教學研究用資料庫之購置

儀器設備及各項零件耗材購置

教職員薪資、參加會議差旅費、教師鐘點費、導師費用

改善網路及資訊軟硬體設備

教學及行政單位業務費

水電、瓦斯、電話費等支出、教室修繕與教學設備維護

其他相關必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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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1)

1. 反應辦學成本:
 學校總支出占學雜費收入123.06%。

 每位學生教學成本平均一學年為9.1萬元，學雜費收費標準平

均一學年為6.2萬元。

本校低學費、高教學成本導致學雜費支應經常性支出顯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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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支出已超過學雜費
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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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2)

2. 校務營運成本增加
本校近幾年配合政府實施下列政策，人事成本逐年增加

教職員工退休金新制提撥

兼任教師依法納入勞工保險

全國軍公教人員調薪3%方案

二代健保加收補充保費

每年教職員工薪資晉級

油電及各類物價水準上漲

自100年至今物價水準上漲率已超過12%。(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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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及校務營運成本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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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3)
3. 近三年行政、教學、獎助支出比率逐年增加

 本校近三年行政、教學、獎助支出合計占學雜費收入之比
例均超過100%以上 ，學生實際所享受到之教學資源，已遠
大於所繳交之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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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數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行政管理支出（A） 118,984,802 117,313,121 108,045,218

教學研究訓輔支出(B） 253,417,696 268,454,805 273,066,204

學生獎助學金（不含政
府補助）（C）

12,350,558 11,906,723 26,595,955

前三項支出合計 384,753,056 397,674,649 407,707,377

學雜費收入（D） 385,975,442 389,458,751 397,451,966

（A+B+C) / D = E 100 % 102 % 103 %

依審議指標規定:學雜費收入 = 學費收入 + 雜費收入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折舊及攤銷)



學校支出已超過學雜費收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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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支出金額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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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4)
4. 因應未來校務發展，提昇教學品質

 為因應設備、房舍及環境改善而逐年投入購置、建築及營造等必要經費
支出，已然造成學校之經營維護困難及影響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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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學年度現
金餘絀約為
-1,316萬(現
金不足數)

2. 近三年現金餘
絀率平均為
-1.01%

學年度 近三年重大改善校園完工項目 金額(仟元)

104-105 學生宿舍大樓(新園) 280,000              

104-105 飛耀運動場 100,000         

105-106 圖書館2-4樓閱覽室空間改善案 20,000           

400,000         已支出總金額

學年度 預計重大改善校園計畫 金額(仟元)

106-107 改善無障礙環境-芳園無障礙電梯及寢室 4,980                  

107-108 改善無障礙環境-松園無障礙電梯 4,832                  

106-107 宿舍改建教室案 20,000                

107-108 增購課桌椅 1,200                  

107-108 生命教育大樓-廁所翻修改建案 5,500                  

107-108 綜合教學大樓-廁所翻修改建案 3,450                  

108-110 新圖資大樓 685,000              

724,962              預計支出總金額



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5)

5. 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配合政府照顧學子政策，自
92學年度以來已15年未曾調漲，學校財務頗為吃
緊，若能調漲部份學雜費，並回饋於改善教學、
增加獎助學金額度…等，對校務之推動，將能有
所助益。

6. 經調查自88至106學年度長期以來均為全國專科
學校收費基準之最低 (見表1-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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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6學年度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與他校比較一覽表
-護理類(護理科、復健科、生關科、調保科)

序號 學校名
五專前三年
護理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五專後二年
護理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1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767 (7.61) 38,965 (8.17)
2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650 (7.19) 38,620 (7.21)
3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614 (7.06) 38,599 (7.15)
4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398 (6.28) 38,482 (6.83)
5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159 (5.42) 36,023 0.00 
6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097 (5.19) 38,558 (7.04)
7 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29,044 (5.00) 37,824 (5.00)
8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910 (4.52) 37,196 (3.26)
9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798 (4.11) 36,540 (1.44)
10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189 (1.91) 37,273 (3.47)
11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7,661 - 36,023 -

他校平均收費基準 29,163 37,808

本校收費基準 27,661 36,023

本校低於平均收費基準 (1,502) (5.43) (1,785)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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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費標準為全國最低



表2 106學年度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與他校比較一覽表
-醫技類(醫檢、視光、職安、健美觀、口衛)

序號 學校名
五專前三年
醫技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五專後二年
醫技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1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1,640 (9.93) 39,500 (9.65)

2 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31,071 (7.96) 39,350 (9.24)

3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0,999 (7.71) 38,965 (8.17)

4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1,020 (7.78) 38,746 (7.56)

5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1,020 (7.78) 38,746 (7.56)

6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0,825 (7.10) 38,599 (7.15)

7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0,150 (4.76) 37,800 (4.93)

8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239 1.88 37,560 (4.27)

9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781 - 36,023 -

他校平均收費基準 30,621 38,658

本校收費基準 28,781 36,023
本校低於平均收費基準 (1,840) (6.39) (2,635)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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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費標準為全國最低



表3 106學年度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與他校比較一覽表
-家政類(餐旅管理科、幼兒保育科)

序號 學校名
五專前三年
家政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五專後二年
家政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1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0,739 (15.68) 39,560 (13.85)

2 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29,938 (12.67) 38,290 (10.20)
3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910 (8.80) 37,196 (7.05)
4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630 (7.74) 38,080 (9.60)
5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457 (7.09) 36,112 (3.93)
6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072 (5.65) 34,742 0.01 
7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055 (5.58) 37,000 (6.49)
8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7,909 (5.03) 35,000 (0.73)

9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6,965 (1.48) 34,520 0.65 

10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6,572 - 34,746 -

他校平均收費基準 28,631 36,722

本校收費基準 26,572 34,746

本校低於平均收費基準 (2,059) (7.75) (1,976)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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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費標準為全國最低



表4 106學年度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與他校比較一覽表
-商業類(行動數位商務科)

序號 學校名
五專前三年
商業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五專後二年
商業類(元)

本校與他校
差異(%)

1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0,739 (21.13) 39,560 (22.92)

2 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29,938 (17.98) 38,815 (20.61)
3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535 (16.39) 37,325 (15.98)
4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9,000 (14.28) 35,000 (8.75)
5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910 (13.93) 37,196 (15.58)
6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7,253 (7.40) 34,741 (7.95) 
7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7,253 (7.40) 35,020 (8.82)
8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6,977 (6.31) 34,370 (6.80)
9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5,376 - 32,183 -

他校平均收費基準 28,701 36,503

本校收費基準 25,376 32,183

本校低於平均收費基準 (3,325) (13.10) (4,320)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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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費標準為全國最低



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6)

7. 醫護類科教學成本較其他類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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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04年-107年全校設備經費分配表
類科 總金額(元) 佔全校設備經費比例

醫護類科 77,532,032 85%

其他類科
(餐旅、幼保、行商)

13,690,606 15%

合 計 91,222,638 100%

註1.統計時間:104年1/1~107年4/9
註2.全校設備包括機器儀器設備、圖書及博物、其他設備
註3.資料來源: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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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12.8%

105學年度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醫護類科

其他類科

(餐旅、幼保、行商)

84.8%

15.2%

105學年度機器儀器設備

醫護類科

其他類科

(餐旅、幼保、行商)

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7)



表6 105學年度醫護類科額外支出項目
額外支出項目 金額(元)

(1)校外實習指導費 3,105,312 

(2)校外實習指導老師人事費 20,857,829 

一學年額外支出金額合計 23,963,141 

一學年實習學生平均人數(人) 1,537人

平均每位學生每學年學校多負擔 15,356 

註1.資料來源:會計資訊系統、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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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雜費調整之理由(8)

基於上述理由，本校擬申請調漲
107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五、調整學雜費之計算方式
 依據教育部107年4月3日臺教高(一)字第1070048382號函: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核算。

 107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簡稱基本調幅）為2.07％；其前一
學年度未調整者，由教育部另行核算其調幅上限，調幅援例以當年度基
本調幅加上前1年基本調幅計算，經教育部核算107學年度調幅上限為2.5
％。

 另可申請放寬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上限不得逾基本調幅之1.5
倍，即3.75％。

 本校基於前揭因素，107學年度擬研議調漲學雜費

 護理類及醫技類科調漲學雜費3.75 %

(護理、復健、生關、調保;醫檢、視光、職安、健美觀、口衛)

 家政類及商業類科調漲學雜費2.50 %

(餐旅、幼保; 行商)

21



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學制
金額

護理類 醫技類 家政類 商業類
(護.復.生關.調保)(醫檢.視.職.健美.口衛) (餐旅.幼保) (行動數位)

調幅 3.75% 3.75% 2.50% 2.50%
五專
前三年

學費 20,170 20,191 20,000 19,666

雜費 8,528 9,670 7,237 6,345

合計 28,698 29,861 27,237 26,011

106學年度收費標準 27,661 28,781 26,572 25,376

學雜費增加(元) 1,037 1,080 665 635

雜費增加(元) 308 350 177 155 

五專
後二年

調幅 3.75% 3.75% 2.50% 2.50%

學費 27,144 27,144 28,050 25,792
雜費 10,230 10,230 7,565 7,196
合計 37,374 37,374 35,615 32,988

106學年度收費標準 36,023 36,023 34,746 32,183

學雜費增加(元) 1,351 1,351 869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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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學
費

1.可申請弱勢助學金
2.可參加教育部展趐計畫，學雜費全免，又有生活助學金及就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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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本校永續經營遠景、提升教學品質及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福祉，以及學生和家長經濟負擔等因素，

本校107學年度擬依教育部107年4月3日臺教高(一)

字第1070048382號函規定

護理類及醫技類科調漲學雜費3.75%

(護理、復健、生關、調保;醫檢、視光、職安、健美觀、口衛)

家政類及商業類科調漲學雜費2.50%

(餐旅、幼保; 行商)

懇請同學及家長們能夠瞭解與體諒。



調整學雜費之支用計畫(1)
依調整醫護類3.75%
其他類2.5%估算

小計 備 註

學雜費調整預計收入增加數 13,000,000 預計一學年可增加學雜費收
入金額

預計增加資源:

(1)擴大實施發放助學金
(不限中低或低收入戶身份)

5,300,920

包含免費住宿、急難救助及
生活、工讀助學金、免費午
餐或晚餐、書籍及車資補助
等，增加各項助學金人次及

額度。

(2)傑出表現獎學金 700,000
為獎勵學生在學期間，表現
傑出優異

(3)購買工時助學金 3,276,000 以購買工時模式，依現行部
分工時薪資標準發放助學金，
讓學生安心且專心學習。

(4)學生進步獎勵 2,581,600 鼓勵弱勢學生努力向學，給
予成績進步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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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學雜費之支用計畫(2)
依調整醫護類3.75%
其他類2.5%估算

小計 備 註

(5)補助考照報名費 834,710 鼓勵弱勢學生積極努力考取
專業級證照，給予考照報名
費助學金。

(6)就業輔導機制 47,110 協助弱勢學生就業輔導，補
助就業面試車資

(7)助學金 8,786,120

包含免費住宿、急難救助及
生活、工讀助學金、原住民
工讀金等，增加各項助學金

人次及額度。

(8)獎學金 3,610,000

包含學業成績優良、取得證
照模擬考試、校外實習成績、
競賽與活動等增加各項獎學
金人次及額度

助學金小計 20,826,460

獎學金小計 4,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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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學雜費之支用計畫(3)
依調整醫護類3.75%
其他類2.5%估算

小計 備 註

(9)改善教室設備 1,200,000 增購教室課桌椅580組

(10)校園光纖網路設備更新 600,000 提升網路速度，將原有
100MB對稱式區域內之點對
點通訊頻寬(FTTB)提升至
500MB

(11)改善校園環境 1,000,000
1.體育館旁地面通道翻修
2.佳園及桂園排水系統改善
3.復技大樓前排水系統改善

(12)廁所翻修改建 8,950,000 生命教育大樓(58間)及綜合教學
大樓(65間)
相關廁所設施門板、磁磚、窗戶、
天花板、蹲式馬桶、小便斗、管
線汰換、地面防水、壁面油漆、
LED照明燈具…等翻修改建。

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預
計增加之學習資源總計

36,88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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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雜費調整作業

107/4/23

召開審議
小組會議
通過

107/4/24

~4/29

收費基
準調漲
資訊公
開並回
覆意見

107/5/3

召開學校
第一次公
開說明會
並回覆意

見

107/5/10

召開學校
第二次公
開說明會
並回覆意

見

107/5/21

召開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

107/5/25

呈報教育
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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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19
發會議通知單
給學生代表

107/4/30
發會議通知單
給學生代表

107/5/7
發會議通知單
給學生代表



敬請指教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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